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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PR—2020—14013
湘建建〔2019〕252号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贯彻落实《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省质安监总站：

为认真贯彻落实《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7号，以下简称“《规定》”）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办质〔2018〕31号，以下简称“《通知》”），加强和规范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以下简称“危大工程”）安全管理，管控建筑施工重大安全风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学习文件，增强执行自觉。
《规定》及《通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是加强和规范危大工程管理的重要依据。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督促建设、施工、监理等企业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全面掌握《规定》和《通知》的内容，熟知具体实施程序，利用画册宣传、实物现场展示、微信发布解读等多种形式，加大《规定》和《通知》内容和要求的宣传力度，增强执行《规定》和《通知》的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

二、加强危大工程安全管控，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一）落实施工单位危大工程安全管控主体责任

1．施工单位要建立健全施工安全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制度，强化包括危大工程、对施工安全影响较大的环境和因素（见附件）在内的施工安全重大危险源的管理。施工单位要根据工程项目特点、气候和周边环境等具体情况以及所承担的施工范围，在开工前识别并编制包括危大工程、对施工安全影响较大的环境和因素在内的施工安全重大危险源名录和安全管理措施，名录应当包括施工安全重大危险源的名称、出现的施工阶段、防控措施以及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等内容，并经责任人签字。
2．施工单位或其授权的分支机构要定期（每月不少于一次）组织对其所有工程项目的施工安全重大危险源进行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要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整改到位，并对整改结果进行查验。

3．施工项目部要组织项目管理人员（包括分包单位相应管理人员）定期（每周不少于一次）检查施工安全重大危险源；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组织整改到位。分包单位的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要按照总包单位提出的整改意见及时组织整改到位。

4．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要每天对其责任范围内的施工安全重大危险源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或报告。

（二）落实监理单位危大工程安全管控监理责任

1．监理单位要建立施工安全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制度，按规定编制监理规划、实施细则和旁站方案；严格审查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中的安全技术措施，督促施工单位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开展开工安全生产条件审查。

2．监理单位要对施工安全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措施执行情况实施跟踪监理，对危大工程关键工序和重要部位的施工实施安全旁站监理。对于按规定需要验收的危大工程，监理单位要督促施工单位按规定组织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

（三）严格落实专家论证制度
1．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施工单位应根据危大工
程的专业特点，按照《规定》和《通知》要求，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

2．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建立省级建筑施工安全技术专家库，并实行动态管理，专家名单及异动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建立市级建筑施工安全技术专家库，制定专家库管理制度，建立专家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3．专家库专家应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认真、科学、客观地开展专家论证工作，出具符合要求的专家论证报告；对专项施工方案中需要保密的内容承担保密责任；协助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解决建筑施工安全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履行有关规定要求应承担的其他义务。

三、严格危大工程监督执法，落实部门监管责任。
1．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督机构要把《规定》和《通知》的落实情况作为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治理和监督检查的重点，加大抽查检查力度，深化细化检查内容。
2．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督机构要对施工安全重大危险源实施动态监管，督促施工、监理等相关单位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防范危大工程施工风险。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各级安全监督机构要对专家论证的专家组成、专家论证程序和内容等实施监督。

3．对检查中发现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要严格按照“一单四制”管理；对发现违反《规定》的行为，要依法依规实施处罚或移交具有处罚权的部门。

本通知自2020年6月2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6月24日止。

附件：对施工安全影响较大的环境和因素的范围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9年12月31日

附件
对施工安全影响较大的环境和因素的范围

1．在堆放与搬（吊）运等过程中可能发生高处坠落、堆放散落等情况的岩石土方、工程材料、构（配）件等。

2．施工现场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的搬运、储存和使用。

3．施工现场临时设施的搭设、使用、拆除。

4．施工现场及毗邻周边存在的外电线路、高墙、高架桥、边坡、基坑、沟崖、建（构）筑物、地下管线、地铁隧道等。

5．施工现场及周边的通道和人员密集场所。

6．施工现场的消防防火、防毒、防疫、防灾管理。

7．施工现场的堆载、临时开挖、抗浮等引起的不安全因素。

8．经论证确认和设计单位专项设计明确的其他专业性强、工艺复杂、危险性大、交叉作业等有可能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施工部位或作业活动；大风、高温、寒冷、汛期等其他潜在的有可能导致施工现场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因素（包括外部环境等诱因）。
抄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0年6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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